2022年秀屿区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科技示范主体物化补助采购询价公告
     根据《福建省2022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实施方案》和《关于报送莆田市秀屿区2022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实施方案的报告》（莆秀农〔2022〕176号）文件要求，2022年秀屿区开展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通过采购二氯异氰尿酸钠粉对科技示范主体进行物化补助，经区农业农村局研究决定采用询价方式确定第三方公司承担，请符合条件的单位按要求报送报价材料。

项目名称：2022年秀屿区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科技示范主体物化补助项目
    二、询价内容
采购品种名称：二氯异氰尿酸钠粉。

采购品种技术指标：45%二氯异氰尿酸钠粉，产品符合行业标准。包装规格：10kg/箱，须提供生产许可证、GMP证书、兽药批文和检测报告,承诺在供货时提供生产企业的供货证明文件原件和技术指导文件原件。

采购数量规格：二氯异氰尿酸钠粉1.2吨。                                                                                                                                                                                                                                                                                                                                   

其它要求：本询价采购最高控制价25600元人民币，采取单价最低者中标，包含运费、装卸费，发票的税费等费用，超过最高控制价的为无效标；中标单位应将标的物送到指定卸货地点。　　

三、报价单位资质要求
1、报价单位需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有相应的经营范围）、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的复印件（加盖公章，三证合一也可）；

    2、报价单位需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无不良征信记录。

3、报价材料，密封包装，并在密封袋封面写明“2022年秀屿区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物化补助”和报价单位名称、联系人及电话，封口及相关部位加盖报价单位公章，否则无效。

四、付款方式

中标方提供正式发票与相关单位收货确认单，由采购方将全部款项转至指定账户。
　　五、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报价文件请于2023年4月4日前通过邮寄（或亲自送达）到我单位，逾期送达的不予接收。

　　联系地址：莆田市秀屿区文化馆三楼秀屿区农业农村局325室
　　邮政编码：351146
　　联系人：黄春艳   联系电话：15105902180                                                          

 莆田市秀屿区农业农村局

                             2023年3月24日
附件1：
报价函
秀屿区农业农村局：

经我方详细研究，决定参加该项目的报价。愿意按照询价文件要求参与贵局组织的 2022年秀屿区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科技示范主体物化补助项目的公开询价投标。

现我方正式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法定代表人授权书等资料，并正式投标报价人民币          元（大写：               ），该报价为我方真实、独立应价。

我方如果中标，将与贵局签订正式合同，保证履行询价公告及正式合同中的全部责任和义务，按质、按量、按期完成上述文件中的全部任务。

	产品名称
	品牌
	规格
	数量

（吨）
	单价（元）
	总价（元）
	备注

	 45%二氯异氰尿酸钠粉
	
	
	
	
	
	

	备注
	本报价包含运费、装卸费，发票的税费等费用，中标单位应将标的物送到指定卸货地点。


报价单位（公章）：

报价单位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消毒剂购销合同

甲方（需货方）：                        　   
乙方（供货方）：                             
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就消毒剂买卖的有关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一、标的、数量、价款等 
	产品名称
	品牌
	规格
	数量

（吨）
	单价（元）
	总价（元）
	备注

	 45%二氯异氰尿酸钠粉
	
	
	
	
	
	

	备注
	本报价包含运费、装卸费，发票的税费等费用，中标单位应将标的物送到指定卸货地点。


二、 质量要求：乙方保证所供消毒剂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要求和标准。
三、交货时间：乙方于   年  月  日前送货至甲方指定地点，其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

四、验收及交货方式： 乙方按指定地点、数量送货，验收合格后，由甲方在发货单上签字盖章确认，乙方即完成交货任务。 

五、总货款及支付方式：本合同总货款   元。甲方在验收合格后根据乙方开据的正式发票及时支付相应货款，以银行划款形式支付。 

六、 权利义务、违约责任：

1、消毒剂经验收不符合第一条要求的，买方有权要求补足、换货或退货。

2、消毒剂不符合第二条质量标准的，买方有权要求退货，并要求卖方赔偿损失。

3、一方违约解除合同。属买方责任的，买方支付10%货款作为违约金；属卖方责任的，卖方支付10%货款作为违约金。双方都有责任的，各自承担违约责任。

七、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如有涉讼，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同意提交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仲裁。

八、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买方：（签章）                 卖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日期：                        日期：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行：                      开户行：

帐号：                        帐号：
